
104年度實收總額： 104年度剩餘金額：

月份 上月結餘 收入 支出 本月結餘 備註

1 0 0

2 0 0

3 0 0

4 0 0

5 0 0

6 0 0

7 0 0

8 0 0

9 0 0

10 0 0

11 0 0

12 0 0

合    計 0 0

製表人： 張小倩 負責人： 林大明

機構名稱： 

承辦人員：

連絡電話：

傳真電話： 

請於每月5日前傳真：8224827 合股書記官陳政彥收

105年00月收受花蓮地檢署緩起訴處分金收支一覽表

【機構名稱：﹍﹍﹍﹍﹍﹍﹍﹍﹍﹍﹍】

用途說明

機關 
大印 

 

附表5 


